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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地组织实施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征收土地公告期满后，区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负责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有关部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并予以公开。
1.被征收土地的位置、地类、面积；
2.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与支付方式。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市县征地信息公开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4〕29号）、征收土地公告办法》
	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后5个工作日内公开。公示结束后，转为依申请公开。
	泾河新城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  □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征地信息公开平台
□其他      
	 
	√（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村集体成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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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地补偿费用支付
	征地补偿费用支付凭证。〔在被征地村公告栏张贴，予以公开，张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后可依申请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令第711号）、《征收土地公告办法》
	获得支付凭证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公示结束后，转为依申请公开。
	泾河新城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  □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征地信息公开平台
□其他      
	 
	√（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村集体成员）
	√
	√
	 
	√

	
	
	
	
	
	
	
	
	
	
	
	
	

	
	
	
	
	
	
	
	
	
	
	
	
	



